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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職員敘獎原則 

94年 12月 9日經本校 94學年度第 3次人事評議委員會議通過 

94年 12月 27日海人字第 0940011880號令公布 

99年 7月 28日經本校 98學年度第 6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年 4月 17日經本校 111學年度第 4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年 4月 25日海人字第 1120008791號令公布 

113年 4月 15日經本校 112學年度第 6次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年 4月 23日海人字第 1130009510號令公布 

一、 一般審議原則： 

本校職員之敘獎，除依職員獎懲要點辦理外，對於敘獎案件之建議，

應根據具體事實檢附相關佐證資料，並須符合下列原則： 

(一) 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作法、簡化流程等績效卓著或

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勵外，經常性、例行性業務，僅作為年終

考績（核）之參考。 

(二) 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理敘獎，且

不得重複獎勵，但重大工程興建、整修不在此限。 

(三) 對涉及數單位協力完成之案件，獎勵應以主要責任之主辦單位

人員為優先。 

(四) 辦理各項工作，已領取津貼（如：工作費、出席費）、加班費或

補休假者，以不予敘獎為原則，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

之參考。 

(五) 獎勵案除事實發生期間跨二年度並持續進行時可納入當年度

敘獎外，原則上應於事實發生當年度提報。 

(六) 新增工作且表現優異者，第一次可提報敘獎，嗣後賡續辦理不

再予以敘獎。 

二、 敘獎額度具體審議原則： 

案  由 審查原則 

(一) 業務開創、革新

方面。 
1、 開創重要業務或重大革新，有特殊績效，對

學校貢獻卓著者，核予記功一次之獎勵。 

2、 對所辦業務積極改革，有具體績效者，依績

效嘉獎一次至二次。 

(二) 辦理專案性重要

業務，表現優異、

主辦人員記功一次，協辦人員嘉獎一次至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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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流程，經採

行確有績效及貢

獻者。 

(三) 教育部或其他單

位來函建議之敘

獎案件。 

1、 列舉具體事實，獎勵主辦人員一人至二人，

並視事實核予嘉獎一次至二次之獎勵。 

2、 參加選務、辦理問卷調查工作，表現優異者，

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四) 舉辦各項大型會

議、研討會、訓

練、座談、論壇等

活動，有具體成

果或特殊優良表

現者。 

1、 參與人數超過一百人以上、辦理日數在二 

日以上者，核予主辦人員一人，嘉獎一次至

二次之獎勵；協辦人員一人，嘉獎一次之獎

勵或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2、 參與人數超過一百人以上、辦理日數在一 

日以內者，核予主辦人員一人，嘉獎一次之

獎勵或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3、 活動當日各單位支援協助者，納入平時考核

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4、 辦理大型國際會議或國際研討會表現優良

者，得依上列一、二、三款標準從寬敘獎。 

5、 新生入學說明會、新生家長日活動，初次辦

理時，核予主辦人員一人至二人，嘉獎一次

至二次之獎勵，嗣後賡續辦理須有特殊優良

表現始得列入獎勵。 

6、 校慶、畢業典禮等案，係每年辦理事項，須

有特殊優良表現始得列入獎勵。 

7、 單場演講活動不予敘獎。 

8、 校外參訪活動，原則上不予敘獎。 

(五) 辦理各項評鑑業

務。 

1、 各單位每年經常性或例行性辦理之評鑑業

務，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2、 非每年辦理之評鑑業務成績優良，或多系所、

單位均須參與或全校共同參與之評鑑，參加

評鑑之系所、單位或全校評鑑項目有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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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通過考評，負責全校綜合業務主辦人

員表現優良者，核予獎勵人數一人至二人，嘉

獎一次至二次或記功一次之獎勵；各單位人

員除合於第三款獎勵條件外，餘均列於平時

考核、年終考績參考。 

3、 校、院、系、所評鑑、工程認證，各單位初次

辦理時予以獎勵，嗣後賡續辦理須有特殊優

良表現始得列入獎勵。 

(六) 本校自行擬訂創

新計畫，爭取其

他機關相當獎補

助金額、人力或

其他有關資源之

補助，表現優良

者。 

核予主辦人員一人，嘉獎一次至二次之獎勵。 

(七) 依其他機關所訂

定之各類方案或

辦法，依規定申

請、執行，獲得相

關經費或人力補

助，表現優良者。 

納入平時考核紀錄，年終考績參考。 

(八) 天災或緊急處理

案件，採取有效

應變措施使災害

情況降低。 

視有效降低事件發生之損害程度，核予嘉獎 

一次至二次或記功一次之獎勵。 

(九) 代理他人職務

者。 
1、 代理職務在一個月（四週）以上，三個月以

內者，工作負責盡職，核予嘉獎一次之獎勵。 

2、 代理職務在四個月至六個月者，核予嘉獎二

次之獎勵。 

3、 代理職務在六個月以上，核予記功一次之獎

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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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參加各類運動競

賽獲獎者。 

納入平時考核，年終考績之參考。 

(十一) 重大工程興

建、整修。 
1、 辦理新建建築物工程或查核金額（新台幣五

千萬元）以上工程，經主管機關查核為八十

五分以上，主辦人員得核予嘉獎一次；若經

主管機關查核為九十分以上且無後及發生工

安意外之情形，主辦人員得核予嘉獎二次。 

2、 辦理當年度可支用預算新台幣一億元以上

之工程，若預算執行率達100%，單位主管及

主辦人員記功一次，95%以上未達100%，嘉獎

二次，90%以上未達95%，嘉獎一次。 

(十二) 參加終身學習

積極認真，且

數位學習時數

超過行政院人

事行政局相關

規定者。 

學習時數及敘獎額度依每年簽核獎勵內容辦

理。 

(十三) 加班未支領加

班費且因公務

無法補休者。 

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而無法於補休假期限

內補休完畢（須由當事人舉證曾依限申請補休，

並留存本校否准事證），且因預算限制致無法結

算加班費之補休假時數，符合以下各款之一者予

以行政獎勵： 

1、 全年累計加班時數三十小時以內者，嘉獎一

次。 

2、 全年累計加班時數三十一小時至五十小時

者，嘉獎二次。 

3、 全年累計加班時數五十一小時以上者，記功

一次。 

三、 本原則經職員人事評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